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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精神疾病患者之受刑人及受處分人出監(院)加強

社區轉銜機制，維護社會安全 

近幾年因為少數精神疾病患者所犯之重大社會事件，

使民眾對於社會安全議題非常關注。本部蔡部長基於司法

為民之核心理念，並為貫徹蔡總統於第二任就職演說時所

揭示，政府有責任承接住家庭無法照顧的思覺失調症或其

他精神疾病患者的政策，遂加入行政院社會安全網第二期

計畫。 

蔡部長非常重視本部參與社會安全網計畫執行狀況，

特指示本部同仁，積極參與由行政院林政務委員萬億召集

之研擬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之會議，並出席中央各部會

對地方縣市政府之行政輔導會議，及參加本部各檢察及矯

正機關所召開之轉銜會議。總計出席全國 22 個縣市政府

之行政輔導會議，8 個檢察與矯正機關辦理之轉銜會議，

蒐集相關轉銜會議資料及所遭遇之問題，進而擬定本部就

精神疾病患者受刑人或受監護處分人加強社區轉銜機制

流程圖及轉銜會議辦理Ｑ＆Ａ之參考指引，提供各地方檢

察署及矯正機關參考運用。檢察署將於受監護處分人出院

3個月前或矯正機關將於有多元需求之精神疾病患者受刑

人出監 2 個月前，邀集心理、衛政、社政、勞政、民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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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生保護等機關，就個案治療情形與需求、機關團隊可提

供之協助等，必要時亦邀請家屬出席，共同研商辦理轉銜

會議，做好精神疾病患者復歸社區前之銜接工作。 

為落實推動社區轉銜會議，本部檢察司、保護司、矯

正署及臺灣高等檢察署組成聯合輔導小組，到各地方檢察

署及矯正機關實際了解運作情形、所遭遇困難，及需要中

央跨部會協調解決之事項。為使各檢察署及矯正機關熟悉

轉銜會議辦理流程，目前已陸續規劃辦理北區、中區及南

區之檢察與矯正機關辦理轉銜會議之座談會，促進各機關

間經驗交流，讓未來轉銜機制運作更加順暢。 

在本部積極推動及所屬各檢察署及矯正機關踴躍參

與下，今年 1 月至 3 月已分別召開 31 場次轉銜會議，轉

銜 55 位精神疾病患者之受刑人或受監護處分人回歸社區。

本部將持續強化法務體系與其他社會社安全網行政體系

之銜接，讓這些需要被照顧之精神疾病患者能順利回到家

庭及社區之中，以維護社區安全及讓民眾安心。 


